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聲沒字第1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效威（已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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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竊盜案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執聲

字第3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翁效威於民國113年9月22日死亡，經本

院於113年10月30日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其經警扣得之新臺

幣（下同）351元，依被害人劉百選所述遭竊之金額，應為

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而被告因死亡而未能追訴，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40條第3項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

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55條

之36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

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

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物，依

第142條第1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還，刑

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如犯罪

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時，

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規定，不

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

定意旨參照）。再按就已死亡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為人

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等繼承人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有，然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

聲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法院於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

命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從一併或附隨於本案訴訟裁

判，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 等規定，準用第七編

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

告沒收，以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修法意旨，以避免第三

人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而坐收獲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89號

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

3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1575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惟因被告

已於113年9月22日死亡，故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

易字第1350號判決公訴不受理在案，經核閱上開案件無誤。

　㈡被告於113年8月19日上午8時40分許，在臺北市○○區○○

路000號前騎樓，竊得被害人所有置放於該處清潔用推車上

之揹包1只（內含現金2,851元、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敬老

卡、提款卡各1張、郵局存摺1本、印章1個、包包1只），均

經警扣押，然因被告供稱其僅竊取2,500元，故警方將上開

扣案物品除351元外，均發還被害人，而該筆351元之犯罪所

得，既以贓物扣案，且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被害人遭竊之

現金，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依前揭說明，自

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

　㈢扣案之351元雖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惟被告死亡，

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繼承人所有，檢察官倘聲請單獨宣告

沒收，依前揭說明，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準用同法

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

告沒收，而非對已死亡之被告為之。聲請人誤對已死亡之被

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

補正，自應予駁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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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竊盜案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執聲字第3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翁效威於民國113年9月22日死亡，經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其經警扣得之新臺幣（下同）351元，依被害人劉百選所述遭竊之金額，應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而被告因死亡而未能追訴，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40條第3項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物，依第142條第1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如犯罪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時，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規定，不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就已死亡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為人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等繼承人所有，然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法院於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從一併或附隨於本案訴訟裁判，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 等規定，準用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以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修法意旨，以避免第三人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而坐收獲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3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1575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惟因被告已於113年9月22日死亡，故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350號判決公訴不受理在案，經核閱上開案件無誤。
　㈡被告於113年8月19日上午8時4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前騎樓，竊得被害人所有置放於該處清潔用推車上之揹包1只（內含現金2,851元、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敬老卡、提款卡各1張、郵局存摺1本、印章1個、包包1只），均經警扣押，然因被告供稱其僅竊取2,500元，故警方將上開扣案物品除351元外，均發還被害人，而該筆351元之犯罪所得，既以贓物扣案，且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被害人遭竊之現金，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依前揭說明，自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
　㈢扣案之351元雖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惟被告死亡，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繼承人所有，檢察官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依前揭說明，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準用同法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而非對已死亡之被告為之。聲請人誤對已死亡之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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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竊盜案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執聲
字第3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翁效威於民國113年9月22日死亡，經本
    院於113年10月30日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其經警扣得之新臺
    幣（下同）351元，依被害人劉百選所述遭竊之金額，應為
    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而被告因死亡而未能追訴，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40條第3項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
    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55條
    之36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
    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
    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物，依
    第142條第1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還，刑
    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如犯罪
    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時，
    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規定，不
    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
    定意旨參照）。再按就已死亡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為人
    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等繼承人所有
    ，然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聲
    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法院於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命
    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從一併或附隨於本案訴訟裁判
    ，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
    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 等規定，準用第七編之
    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
    沒收，以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修法意旨，以避免第三人
    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之
    犯罪所得而坐收獲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89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3
    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1575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惟因被告
    已於113年9月22日死亡，故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
    易字第1350號判決公訴不受理在案，經核閱上開案件無誤。
　㈡被告於113年8月19日上午8時4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
    號前騎樓，竊得被害人所有置放於該處清潔用推車上之揹包
    1只（內含現金2,851元、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敬老卡、提
    款卡各1張、郵局存摺1本、印章1個、包包1只），均經警扣
    押，然因被告供稱其僅竊取2,500元，故警方將上開扣案物
    品除351元外，均發還被害人，而該筆351元之犯罪所得，既
    以贓物扣案，且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被害人遭竊之現金，
    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依前揭說明，自應依法
    逕行發還被害人。
　㈢扣案之351元雖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惟被告死亡，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繼承人所有，檢察官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依前揭說明，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準用同法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而非對已死亡之被告為之。聲請人誤對已死亡之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聲沒字第1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效威（已歿）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竊盜案件，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執聲字第3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翁效威於民國113年9月22日死亡，經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其經警扣得之新臺幣（下同）351元，依被害人劉百選所述遭竊之金額，應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而被告因死亡而未能追訴，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40條第3項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物，依第142條第1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如犯罪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時，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規定，不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就已死亡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為人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等繼承人所有，然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法院於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從一併或附隨於本案訴訟裁判，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 等規定，準用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以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修法意旨，以避免第三人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而坐收獲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3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31575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惟因被告已於113年9月22日死亡，故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350號判決公訴不受理在案，經核閱上開案件無誤。
　㈡被告於113年8月19日上午8時4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前騎樓，竊得被害人所有置放於該處清潔用推車上之揹包1只（內含現金2,851元、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敬老卡、提款卡各1張、郵局存摺1本、印章1個、包包1只），均經警扣押，然因被告供稱其僅竊取2,500元，故警方將上開扣案物品除351元外，均發還被害人，而該筆351元之犯罪所得，既以贓物扣案，且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被害人遭竊之現金，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依前揭說明，自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
　㈢扣案之351元雖為被告本案竊盜之犯罪所得，惟被告死亡，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繼承人所有，檢察官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依前揭說明，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準用同法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而非對已死亡之被告為之。聲請人誤對已死亡之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